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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总工会 福建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关于

评选2017年度福建省“五一新闻奖”的通知
各设区市总工会、新闻工作者协会，平潭综合实验区总工会，有关省级产业（系统）工会，有关新闻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展示工人阶级与工会工作新闻宣传成果，推动新闻媒体和工会宣传工作者以更优秀的作品服务职工、服务基层、服务发展，省总工会、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决定开展2017年度福建省“五一新闻奖”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作品要求

（一）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在公开发行的设区市一级以上报刊、电台、电视台和网络刊（播）发的消息、通讯、新闻评论、系列报道等。

（二）作品主题鲜明，反映我省工人阶级在新福建建设中的重大贡献、时代风貌和优秀品质；展示我省工会在服务基层、服务职工、服务发展和推进改革创新中的作为。

（三）作品内容真实，新闻性、时效性和感染性强，主题鲜明，富于创新，语言文字生动，制作精良，为职工群众喜闻乐见，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影响。

    二、推荐办法

（一）各单位要严把质量关，积极推荐优秀新闻作品。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工会推荐作品不超过5篇，各省级新闻单位、省级产业（系统）工会推荐作品不超过3篇，鼓励多推荐电视、电台、网络作品。

（二）推荐作品须填写推荐表（附后，广播新闻、电视新闻须附文字稿和电台、电视台播出时间证明），连同推荐作品复印5份，于2018年2月28日前报省总工会宣教部，联系人：江华秀，0591—87724840。

    三、评选办法

（一）省总工会和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将组织新闻界专家、学者组成评选委员会进行评审。

（二）参评单位对作品的真实性和保密性负责。如发现参评作品有抄袭、虚假、失实，相关申报材料有篡改、伪造等情况，即撤销该作品参评或获奖资格。

（三）评选将设一、二、三等奖若干名，并给予相应奖励。

    附件：福建省“五一新闻奖”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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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建省“五一新闻奖”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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